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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童认为要一头牛走动，重要的是去牵牛鼻子，有人却告诫他"牛是用腿走路的"。而事实上，只有牵

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才能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  

    进入２１世纪前后，一些国家立足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提出了本国的知识产权

战略，尤其是日本２００２年出台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及２００３年成立的国家知识产权本部，很大程度

上是针对我国的。而几乎在同时，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最早的英国发表了知识产权报告、知识产权拥有量最

大的美国则在立法建议方面及司法方面均显示出了至少专利授予的刹车及商标保护的弱化趋势。面对这种

复杂的国际知识产权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做何选择呢？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走了一些外国一二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个速度，使相当多的

人感到"太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三年后，外国知识产权人在中国的诉讼（以及"以侵权诉讼相威

胁"）开始大大增加，许多学者和企业开始感到了压力，抱怨依照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修改的知识产权法"超

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往回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过度，产生了失

衡，提出应当重点打击知识霸权与制止知识产权滥用，而不是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像王选一类发明

家、谷建芬一类音乐家，以及名牌企业（它们始终只占中国企业的少数），则一直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

护还距离有效保护他们的权利存在较大差距。  

    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是鼓励创新，不鼓励模仿与复制。这种制度利弊几何，还会长期争论下去。例

如，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即不赞成在中国搞专利制度的人，至今仍认为专利制度阻断了企业无数仿制与复

制的机会，对我国经济是不利的。不过，"温州制造"不断在国际市场上被"温州创造"所取代，后者成本远

低于前者，获得却远高于前者的事实，应当使人们对专利制度的利弊十分清楚了。  

    当中国的名牌企业及外国教授同样对中国法学院学生讲"知识产权或许是今天惟一最重要的私有财富

形式"时，我们的学者则论述着"人要生活离不开有形财产"。几乎在同一时期，海尔集团的老总说：虽然

该集团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有形财产），但与该集团享有的知识产权相比，这些有形财产的分量很

轻。看来，成功的企业家比学者更明白：在当代，有形财产的积累，是靠无形财产（主要是知识产权）去

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称"知识产权"更重要或最重要，并无不当。而在这里插上一句"生活离不开有

形财产"，虽似精辟，却文不对题。正如牧童认为要一头牛走动，重要的是去牵牛鼻子，有人却告诫他"牛

是用腿走路的"（即暗示应当去抬牛腿）。而事实上，只有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才能使中国经济这

头牛跑起来。袁隆平、王选等人已经做了，更多的创新者还将去做。我国一批真正能打入国际市场并且站

住脚的企业，重工业中的宝钢、家电产业中的海尔、计算机产业中的联想，也正是这样做的。用他们的话

来说，就是"以信息化促工业化"。例如２０００年初，联想公司推出的一项并不算太前沿的新产品--上网

计算机，就包含了自己的四十多个专利。在信息创新时代，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下去，中国才有可能

在更高的层次上再现"四大发明"国度的异彩。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复兴"。  

    原载于：检察日报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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